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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航空学院（处室）文件 
 

西航人字[2020]2 号
 

 

 

关于开展教师岗位聘任聘期任务完成情况 

摸底统计工作的通知 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，督促检查聘任在教师岗位人员履行岗位职责情

况，按照《西安航空学院岗位聘任暂行办法》（西航院字〔2018〕60号）、

《西安航空学院教师考核评价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(西航院字〔2018〕42

号)等文件要求，现开展 2018年教师岗位聘任聘期任务完成情况摸底统计

工作，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统计对象 

全校签订岗位聘任协议的专任教师（含实验教师、业务领导和全职聘

用教师）。 

其中： 

1.聘任期内岗位、职称未发生变化的人员，按所签教师岗位聘任合同

要求进行统计； 

2.聘任期内职称晋升人员按所签教师岗位聘任合同及补充协议要求

进行统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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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聘期内已退休人员、聘期内调离教师岗位人员在汇总表中填写相应

信息，工作业绩不进行统计。 

二、工作安排 

1.个人申报 

各教学科研单位组织教师按照各自的岗位等级、学科类别、岗位类型、

教师类别对照附件 1 中相应表格填写《岗位聘任聘期任务完成情况统计

表》（附件 1），填表时请认真阅读填表说明后，严格按照表格样例的格式

进行填写，并准备相应佐证材料，所有业绩成果时限为 2018 年 7 月 1 日

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(签订岗位聘任协议的新进人员，其业绩成果时限从

入职之日起至 2020年 6月 30日)。 

2.单位审核 

各教学科研单位根据教师申报情况进行单位审核，在《岗位聘任聘期

任务完成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相应栏目中填写意见，并按照教学型、

教学科研型、科研型三类教师分别填报《教学科研型教师岗位聘任聘期业

绩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教学型教师岗位聘任聘期业绩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、

《科研型教师岗位聘任聘期业绩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。 

3.学校复核 

人事处会同党委宣传部、教务处、科技处、质评处、创新创业学院、

教师发展中心、学生工作处等部门根据各单位上报情况进行复核。 

三、材料整理及报送 

个人材料、汇总材料及支撑材料的排列顺序应一致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1.个人材料整理 

各位教师按照各自的岗位等级、学科类别、岗位类型、教师类别对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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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中相应表格填写《岗位聘任聘期任务完成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 1），

用 A4纸双面打印装订，单位负责人在相关栏目签署意见。 

2.汇总材料整理 

各教学科研单位按照教学科研型、教学型、科研型三类教师分别填报

《教学科研型教师岗位聘任聘期业绩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、《教学型教师岗

位聘任聘期业绩汇总表》（附件 3）、《科研型教师岗位聘任聘期业绩汇总

表》（附件 4），填表时严格按照表格样例的格式进行填写，A3纸横向打印

并签字盖章。 

3.支撑材料整理 

各教学科研单位按照教学科研型、教学型、科研型将教师进行分类汇

总，并将每位教师支撑材料按教学业绩、科研业绩、社会服务、专业发展

分类进行整理，归档顺序按汇总表中各字段顺序对应整理归档。 

4.提交方式 

文中附件在人事处网站下载中心栏目下载，请于 2020年 11月 9日前

将附件 1、2、3、4和按要求整理归档的教师支撑材料交于人事处人事科，

附 件 电 子 版 材 料 请 以 单 位 名 称 命 名 ， 统 一 打 包 后 发 送 至

rsk@xaau.edu.cn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1.此次摸底统计是教师岗位聘任聘期任务完成情况的阶段性考察，也

是敦促教学科研单位对标考核要求，确保全面完成考核任务的重要部署。

请各教学科研单位高度重视，按照本通知和学校有关规定认真组织开展，

确保摸底统计内容详实、数据准确。摸底统计结果将作为绩效切块的参考

依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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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进行摸底统计工作时，所有统计内容及数据均需通过所在单位初审

后，方可提交。每位教师应准确详实填报相应表格，并提供相应的有力支

撑材料。非统计范围的业绩成果不填报。 

 

 

联系人：严举、高杨；联系电话：84238935。 

附件：1.岗位聘任聘期任务完成情况统计表 

2.教学科研型教师岗位聘任聘期业绩汇总表 

3.教学型教师岗位聘任聘期业绩汇总表 

4.科研型教师岗位聘任聘期业绩汇总表 

 

人事处 

2020年 10月 26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— 5 —   

 

抄送：校领导 

西安航空学院人事处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0 月 26日印发 
  


